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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举办 2022 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
选拔赛的通知

各盟市教育（教体）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高等职业院

校：

按照《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关于组织参加 2022 年

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（决赛）的正式通知》（金砖职赛组委会

函〔2022〕004 号）（以下简称通知）的要求,自治区教育厅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教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，有

关高职院校承办。

二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1.时间：2022 年 9 月 15 日—9 月 28 日，具体赛项比赛日期

及承办校见附件。

2.地点：根据各院校申报承办赛项情况统筹确定各赛项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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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，具体承办情况见附件。

三、参赛选手资格

1. 参赛选手年龄在 16—35 周岁的职业院校在校师生。

2. 同一院校同一赛项最多推荐 1 支参赛队。

四、参赛名额分配

每支参赛队必备人员为指导教师、选手，可同时预备决赛翻

译人员 1 名。个人赛每支参赛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，多人赛每支

参赛队限报 2 名指导教师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大赛设个人奖、团体奖。各比赛项目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

等奖，获奖比例分别占参赛选手数的 10%、20%、30%左右。获一

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评定为优秀指导教师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各赛项参赛队住宿由承办院校统一安排（各参赛队需提前

与承办院校联系报到时间和住宿地点），食宿费、交通费用自理，

裁判费、耗材、设备支出由承办院校承担。

2.赛项规程参考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官方网站公布规程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届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以学校为单位组成

代表队，各学校要积极组织参与比赛。自治区将统计各院校参赛

情况，并作为今后项目申报的依据。

（二）为更好地保障大赛公平公正，竞赛裁判员采取相对回

避原则，并建立裁判员信用机制。有条件的承办院校要对比赛过

程进行录像或直播。自治区将视情对各赛场进行巡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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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院校要积极组织备赛，严把选手资格审查关，一经

发现弄虚作假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或获奖荣誉，并取消其所在学

校下年度参赛资格。

（四）本次比赛筹备、组织均要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常态化要求。按照承办单位属地管理原则，完善新冠疫情防控各

项措施，落实各项规定，科学规划比赛场地，合理设置比赛路线，

加强比赛生活保障疫情防控工作，结合比赛实际制定并落实好各

项防控举措。要制定大赛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，并结

合国内疫情情况等及时调整防控方案，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处理突

发情况。承办单位要做好赛事保障人员的核酸检测，加强校内疫

情监测。原则上比赛过程不组织观摩。

各参赛院校要认真做好参赛组织工作和往返途中、比赛期间

的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安全参赛。所有代表队领队、成员、赴赛

场的指导教师、学生及相关人员报到时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

阴性证明、健康码、行程码、14 天内人员健康监测及承诺书（附

件 2）、疫苗接种凭证（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员原则上不推荐赴赛

场或参加比赛）。

各参赛院校要为每名参赛选手和赴赛场的指导教师办理竞

赛期间的团体意外伤害险。
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：马晶晶，0471-2857032；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：庞东煜，

0471-69446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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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 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比赛日期和

承办校联系方式

2.14 天内人员健康监测及承诺书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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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比赛日期和承办校联系方式
序

号
赛项编号 拟设赛项名称 申报承办院 比赛时间 联系人 电话号码 承办校地址

1 BRICS-FS-20
5G 网络建设与运维

技术应用
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2022 年 9月 19 日 刘彤 15947711850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

2 BRICS-FS-18 服务机器人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6 日 李凯 15174902926
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

林大街 12号包头职业

技术学院呼大校区

3 BRICS-FS-15 工业 4.0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7 日-18 日 李颖 18686135458
包头市昆区阿尔丁大

街 76号

4 BRICS-FS-06 建筑信息建模
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

院
2022 年 9 月 16-18 日 辛艳红 18686087167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内

蒙古青少年生态园南

侧内蒙古建筑职业技

术学院北校区

5 BRICS-FS-26
人工智能计算机视

觉应用
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高荣贵 13474719198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）

6 BRICS-FS-28 网络安全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2022 年 9月 19 日-20 日 阿伦 153 9117 6664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高职院区内蒙古

化工职业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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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BRICS-FS-13 网络营销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6 日 张雯瑾 15124865729
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

15号包头职业技术学

院建华校区

8 BRICS-FS-14 无人机操作 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 2022 年 9月 15 日-16 日 武瑞军 18047795553
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

大路煤化工基地

9 BRICS-FS-16 物联网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2022 年 9月 19 日 王艳春 19904712901
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

区巴彦镇大学城

10 BRICS-FS-25 协作机器人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 月 16-19 日 王继明 15847266886
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

19号

11 BRICS-FS-17 移动机器人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雷厉霆 18748150187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）

12 BRICS-FS-09 移动应用开发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樊娜娜 15321659857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

13 BRICS-FS-11 云计算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哈里白 15847687080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

14 BRICS-FS-19 增强与虚拟现实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刘雅丽 15848389921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

15 BRICS-FS-27 IT 网络系统管理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6 日 苏建姜 15184798676

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

15 号包头职业技术学

院建华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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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BRICS-FS-07 区块链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
2022 年 9 月 24 日 邢丽霞 18647103170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

彦镇大学城（苏尔干

街 8号

17 BRICS-FS-24
铁路信号设备维护

技能
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28 日 张进利 18147209798

包头市九原区职教园

区平安大道 7号

18 BRICS-FS-22 商业数字化能力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6 日 张钰 15804725081
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

15 号包头职业技术学

院建华校区

19 BRICS-FS-08
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

集成与应用
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 2022 年 9月 15 日-16 日 武瑞军 18047795553

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

大路煤化工基地

20 BRICS-FS-04 增材制造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16 日 田芳 15849209782
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

15号包头职业技术学

院建华校区

21 BRICS-FS-23 工业数字孪生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9月 24 日 王晓丽 15848683218
包头市昆区阿尔丁大

街 7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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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14 天内人员健康监测及承诺书

盟市 学校名称

姓名 人员类别
如参赛选手、指

导教师、领队等
联系电话

序号 日期 所在地 体温 健康状况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承 诺 书

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保障本人及他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

确保比赛正常顺利进行，我承诺：
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各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充分了解

并自愿遵守大赛相关规定。我单位参赛人员填报所有信息真实准确：①本人及亲属无

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肺炎，本人与亲属都无医学观察或隔离史；②14 日内本人与亲属

没有到过国内疫情严重地区且无疫情严重地区来访亲友接触史，无从其他疫情严重国

家及地区入境史，及与上述入境人员密切接触史；③14 日内本人与亲属无发热、咳嗽、

感冒、腹泻等症状，无其他传染病史。如信息不实，瞒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

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，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

（加盖学校公章）

2022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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